科技与学科规划处关于赤峰市重大应用项目申报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我校人才、平台、团队等方面的优势，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问题，我校与赤峰市政府联合组织申报赤峰市重大应用项目，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自治区人大常委十三届四次全会、自治区“两会”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赤峰市经济发展中重大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我校“融入赤峰、服务地方”的宗旨为出发点，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二、申报资格条件
1.项目申报人须为我校在职在岗人员；
2.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积累；
3.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
4.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三、项目申报有关事项
1.项目类别
本次重大应用项目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类，自然科学类采用定向招标形式（选题详见附表1），人文社会科学类采用自由申请形式，实施期限视项目实际情况自定。
2.资助经费
资助经费为赤峰市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和项目合作单位配套资金，“定向招标项目”申请经费额度参考附表1，“自由申请项目”申请经费额度每项不超过200万元，经费预算编制要精确、合理，杜绝虚假。
3.申报领域
自然科学类详见附表1。
人文社会科学类申报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化、历史、教育、管理、艺术等。
四、申报材料要求
1.《赤峰市重大应用项目申请书》一式五份（A4纸双面印制）；
2.相关科研成果、专利、知识产权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式五份（附申请书后）；
3.与项目相关的其他支撑材料或文件等。
请各申报人将上述纸质材料于2018年6月15日前上报科技与学科规划处综合科，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五、填报要求
    1.申报书由申报人所在单位、组织（推荐）部门审核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上报科技与学科规划处。
    2.项目申报人和合作（协作）单位应认真、客观、真实填报有关内容，并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3.项目申报人应科学合理编制经费预算，杜绝虚假。
4.定向招标项目合作单位审查意见及签章暂不填写，自由申请项目必须签署合作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联 系 人：张鹏展 
联系电话：8300167 
邮    箱：kjczhk@126.com
地    址：逸夫理工楼东527室
 
附件：1.赤峰市重大应用项目定向招标信息一览表 
2.《赤峰市重大应用项目申报书》
 
科技与学科规划处
2018年5月28日
